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文件
自然资办发 (2020J 26 号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储量

评审备案管理若干事项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:

为深入推进"放管服"改革，根据《矿产资源法》有关规定

和《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(试

行) ìì ( 自然资规 (2019J 7 号)，现就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
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是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矿产

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要求、履行矿产资源所有者职责.依申请对

申请人申报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审查确认.纳入国家矿产资源实

物账户.作为国家管理矿产资源重要依据的行政行为。



二、探矿权转采矿权、采矿权变更矿种或范围，油气矿产在

探采期间探明地质储量、其他矿产在采矿期间累计查明矿产资源

量发生重大变化(变化量超过 30% 或达到中型规模以上的) ，以

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，应当编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矿产资

源储量报告，申请评审备案。

申请评审备案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是指综合描述矿产资源储

量的空间分布、质量、数量及其经济意义的说明文字和图表资

料.包括矿产资源储量的各类勘查报告、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

告、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等。

三、凡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矿业权人.应在勘查或

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矿产资源储量评审

备案申请(附件 1)、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(附件 2) 和矿产资源
储量报告。

凡申请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建设单位，应提交

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、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和建设项目压

覆重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。

四、自然资源部负责本级巳颁发勘查或采矿许可证的矿产资

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，其他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。涉及

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的，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评审备

案.石油、天然气、页岩气、天然气水合物和放射性矿产资源除

外。

五、对于符合评审备案范围和权限、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规

定形式.或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.自然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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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应当受理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。

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

当场或者在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

容，逾期不告知的，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。

六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 60 个工作日(不含申
请人补正修改时间)内完成评审备案，并书面告知申请人评审备

案结果(附件 3) 。需修改或补充相关材料的，申请人应在 20 个

工作日内提交。

七、首次申请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大型，非油气矿产

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和油气矿产探明地质储量变化量达到大型.

以及评审备案过程中存疑的.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组织现场核

查，并形成现场核查报告。申请人应协助和配合现场核查。

八、重点对工业指标、地质勘查及研究程度、开采技术条

件、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研究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等的合规性

合理性进行审查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、技术标准要求的.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予以评审备案。

九、已评审备案的.经查实申请材料不真实或存在弄虚作假

的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程序撤销评审备案结果.并充分保

障申请人的陈述权、申辩权。

十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制定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服务指

南，建立专家库，实现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专家库信息共享，健

全工作规程和业务质量管理体系。专家库管理要求另行制定。

十一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加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信息



化建设.统一技术要求，实现全国数据互通共享。

十二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评审备案权限通过门户网站向

社会公开评审备案情况(附件 4)，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。
十三、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通知要求.结合本

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《关于印发〈矿产储量评估师管

理办法〉的通知>> (国土资发 [2000J 71 号)、《国土资源部关于
规范矿产勘查资源储量成果信息发布的通知>> (国土资发 [2012J
34 号)停止执行。本通知实施前已印发的其他文件与本通知规

定不一致的，按照本通知执行。

附件: 1. 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函(样式)

2. 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(样式)
3.关于 ((XXXX 报告》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
函(样式)

4.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情况表(样式)



附件 1

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函(样式)

(自然资源主管部门):

我单位已完成 ((XXXX 报告》的编制工作，现将 ((XXXX 报

告》和《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》报送你部门，请予以评审备案。

我单位承诺所提交资料是真实、客观、完整的，无伪造、

编造、变造、篡改等虚假内容，如有作假，自行承担相关后果。

xxx (申请人公章)
年月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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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(样式)

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

探矿权转采矿权口

申请事由
采矿权变更矿种或范围口

油气矿产在探采期间探明地质储量、采矿期间累计查明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口
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口

评审 申请人
备案
申请 统一信用代码或

联系人 电话人 组织机构代码

报告 编写单位名称

编写
单位 主要编写人员 联系人 电话

发证机关

勘查或采矿许可证/发证 矿业权 年月 曰至
机关证明文件文号 有效期限 年月 日

报告类型 勘查工作程度|

矿产资源储量情况

工业指标情况

主要矿产:

探明资源量: ，控制资源量: ，推断资源量: ，证实储量: ，可信储量: 。

固体 共生矿产:
矿产 探明资源量: ，控制资源量: ‘推断资源量: ，证实储量: ，可信储量: 。

伴生矿产:

矿 探明资源量: ，控制资源量: ，推断资源量: ，证实储量: ，可信储量: 。

产 石油/凝析油探明地质储量(新增+复/核/结算+标定，净增量) (万吨)

资 石油/凝析油探明技术可采储量(新增+复/核/结算+标定，净增量) (万吨)
源 油气 天然气/溶解气/页岩气/煤层气探明地质储量(新增+复/核/结算+标定，净增量) (亿

储 矿产 方)
量 天然气/溶解气/页岩气/煤层气探明技术可采储量(新增+复/核/结算+标定，净增量)

亿方)

地热:
地热 允许开采量: ，储存量: 热量: 、热能或电能: 尚难利用储量: 。

矿泉水 矿泉水;
允许开采量: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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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

填写说明

一、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:填写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矿

产资源储量报告的名称。

二、评审备案申请人

填写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矿业权人名称，申请事由为"建

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"的，填写建设单位名称。

三、报告编写单位

1. 编写单位名称:填写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编制单位的名称。

2. 主要编写人员:填写编制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的主要人员，人数不
得超过 5 人。

四、发证机关:填写勘查/采矿许可证或相关证明文件的发证机关，

属于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但不涉及覆相关矿业权的，本项填写

"无"。

五、勘查或采矿许可证/发证机关证明文件文号:建设项目压覆重

要矿产资源但不涉及相关矿业权的，本项填写"无"。

六、矿业权有效期限:属于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但不涉及覆

相关矿业权的，本项填写"无"。

七、报告类型:非油气矿产从"勘查报告"、"核实报告"、"压覆报

告"中选择一项填写;油气矿产从"新增报告"、"复算报告"、"核算报

告"中选择一项或多项填写。

八、查明主要矿种:填写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注明的查明主要矿种名

称。

九、勘查工作程度:按照矿产资源储量报告，非油气矿产的从"普

查\"详查"、"勘探"中选择一项填写;油气矿产的，此项不必填写。

十、矿产资源储量情况

1. 工业指标情况:依据矿产资源储量报告，填写本次矿产资源储量

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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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矿产资源储量:依据矿产资源储量报告，填写本次估算的矿产资
源储量情况。

( 1)固体矿产:地热矿泉水和油气矿产之外的，填写探明资源量、

控制资源量、推断资源量、可信储量和证实储量情况。

( 2 )油气矿产:填写新增、复算或核算、标定、净增的油气(含

石油、凝析油、天然气、溶解气、页岩气、煤层气)的探明地质储量、

技术可采储量情况。

( 3 )地热矿泉水:地热填写允许开采量、储存量、热量、热能或

电能(高温填写)及尚难利用储量。矿泉水只填写允许开采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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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(评审备案文号)

关于 <xxxx 报告〉旷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(样式)

(评审备案申请人):

你单位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有关材料收悉。经审

查，符合相关规定，予以通过评审备案(因，不符合

相关要求，不予通过评审备案)。

本函仅适用于探矿权转采矿权/采矿权变更矿种与范围/

油气矿产在探采期间探明地质储量、其他矿产在采矿期间资源

储量发生重大变化/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，不作其他用途。

如对评审备案结果有异议的?可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六十日

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管辖

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附件:((XXXX 报告》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(评审备案专用章)

年月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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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附件 4

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情况表(样式)

序号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 申请人 评审备案文号 评审备案机关 评审备案日期

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20 年 5 月 20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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